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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F 2009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009年7月
尊敬的参展商：

欢迎参加“2009年全国农机产品订货交易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以下简称“全国农机会”）。

为保证“全国农机会”安全有序进行，组委会特制定本《参展商手册》，请您务必阅读本手册，熟悉其中内容。了解本次展会的规则以及相关事项的安排，自觉遵守规则，规避风险，从而获得有效的服务与帮助，您将轻松有序地完成本次“全国农机会”参展任务，并取得成功。

为方便阅读，您还可以登陆“全国农机会”网站www.camf.com.cn查阅。

如果有疑问或本手册没有提及的内容，请与组委会联系。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拥有对本手册的解释权。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合肥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安徽省农机协会

协办单位：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全国农机会”组委会联系方式：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26号3040房间
邮政编码：100825

展位招商：010-68522648、68596263
广告会刊：010-68596265

特装管理：010-68511359
会    务：010-68510379
财    务：010-68510379

传    真: 010-68526910

展会地点：

展    馆：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邮政编码：230601
电    话：0551-3850222
传    真：0371-385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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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简况
展会名称：2009年全国农机产品订货交易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简称“全国农机会”）

展会时间：2009年10月23日-25日

地    点：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

合肥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农业机械管理局

安徽省农业机械协会

协办单位：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1、展示内容

农业机械、汽车、运输机械、工程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畜牧机械、粮棉油加工机械、园林机械、茶叶加工机械以及渔业、水利、风力、机床等其它机械设备。

2、 展区展位设置（见展位图）

室内：G类（G101- G106、G201- G208）、T类（T101-T111、T201- T212、T301- T312、T401- T410、T501- T510、T601、T603-608）、D类（D1-D152）、

H类（H1-H413）、M类（M1-M231）
室外：A类（A101-A113、A201-A211、A301-A311、A401-A407、A501-A508、A601-A615）、B类（B101-B111）、FT类（FT1001-FT1049、FT2001-FT2036、FT3001-FT3039、FT4001-FT4003）、F类（F1001-F1189、F2001-F2319、F3001-F3546、F4001-F4030、F5001-F5061）、N类（N1-N458）
3、日期与时间安排
	事项
	日期
	时间

	特装搭建
	10月21-22日
	08：00-20：00

	特装展台展品布展
	10月22日
	08：00-17：00

	无需特装展台展品布展
	10月21-22日
	08：00-17：00

	开幕典礼
	10月24日
	09：30-10：00

	展示交易
	10月23-25日
	08：30-16：30

	撤    展
	10月26日
	08：00-17：30


4、特别提示

为保证现场秩序和参展、参观的效果，参展的展品中不允许食品、副食、玩具礼品、眼镜、服装服饰、鞋帽、家具用品、渔具等休闲旅游用品（生活日用品）参展，组委会将禁止含有上述展品的单位入场，由此产生的经济及其它损失均由违规单位负责。
二、展会事项
参展者一经取得参展商资格，即可享受应有的服务，并应遵守大会纪律，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对于违反展会规则的参展商，组委会有权令其撤出违规的产品，封闭部分直至全部展位。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由违规展商承担。

1、布展、展期、撤展
1）布展期间

标准展位的布展，参展商一律凭《展位证》按规定时间进入展场工作。

特装展位的布展，搭建商可按通知凭《展位证》及《特装施工许可证》进入展场。

提示：在布、撤展时，运送展品、展具物品进入展场的车辆必须服从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入场，不得随意停靠；为保持展区内道路畅通，必要时车辆须循环行驶；在展场区域内所有车辆严禁高速行驶和超载；装卸货物须到指定卸货区作业；载重5吨以下的车辆可以进馆内一层展厅。展会期间禁止机动车进入展场。
2）展览期间

    所有参展人员一律凭《展商证》进出展场。8：00必须进入展位，看管好自己展位的物品。闭馆时请您不要过早离开自己的展位，请在保安清场到您的展位时再行离开。参展商爱护公共设施和花木草坪，在展位上佩戴好《展商证》，保持良好形象。

3）撤展

    撤展定于2009年10月26日。参展商持《展位证》在组委会服务处盖撤展章，凭证将展品展具撤离展场。撤展时请各参展商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以免丢失。

     提示：展期内个别展品及现场出售的样品只能在当日闭馆后由参展商办理出馆手续，其它时间不允许出馆。
2、 展位管理
1） 展位说明及配置
室内外特装展位是指划定的地面区域包括该区域限定高度的空间，无任何配置的净地展位；室内特装展位包括室内T、G类；室外特装展位包括A 、B类；
室外展位包括FT类（8.1mx7m）、F类（2.7 m x7m）无任何配置的净地展位；
 室内标准展位指已搭建完毕的标准展具立体尺寸之内的地面及空间；

室内展位配置：D类3 m X 6 m、企业中文名称楣板三块、220V5A单项电源插座2个、照明灯4只、咨询桌2张、椅子4把； H类 （3 m X 3m（角位）、3 m X 3m）和 M 类 （3 m x2m（角位）、3 m x2m），企业中文名称楣板一块(双开口展位两块楣板)、220V5A单项电源插座1个、照明灯2只、咨询桌1张、椅子2把；

室内外N类桌椅展位是指可置放一桌一椅的展位空间。
提示：相连的展位需拆除中间隔板的，请于9月10日前通知组委会；标摊改特装需要拆除展架的，请于9月30日前通知组委会，之后现场改动必须向展馆缴纳改动费。

2) 展位确认：参展商申请预定的展位获得组委会确认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付清展位费后，可得到参展资料（包括展位证、展商证、车辆通行证、发票等）。组委会以特快专递于9月30日前寄出给参展商联系人，参展商持相关资料按时参展。企业预定的展位未按规定时间付款的，组委会有权取消确认，不另行通知。

3) 展位值守：参展商应严格遵守展览时间，展览期间应有专人值守展位。
3、 展位证、展商证、车辆通行证、参观券、展会资料

1）展位证是参展企业将展品进入展位布展及撤展的重要凭证，参展商应妥善保管，严禁倒卖和转借。 

2）展商证是参展商进出展场的通行证明，严禁转借，过期自动作废，丢失不补。参展商进入展场应随身佩带主动出示。展商证配发：D类每个展位4张，H、M 、F类每个展位2张，FT类每个展位6张，N类每个展位1张，净地展位按面积大小配发。

3）车辆通行证是由合肥市交通管理部门监制签章，参展商随车使用，凭证行驶进入合肥市，由组委会根据参展企业的展位规模配发。N类两个展位以上配发。
4）参观券免费领取。除组委会寄发外，参展企业可根据需要于8月30日前向组委会联系领取。

5）展会资料由组委会按规定数量免费提供给参展商。包括会刊、资料袋等。参展商持展位证在展期内按通知到 “全国农机会”服务处领取。

4、展位展台设计与搭建

    展台是指参展商展位内搭建的展示台。

    所有在展台中展示的展品或使用的材料和装置必须阻燃或经过防火处理，并且符合消防及展馆要求标准。

室外场地展位，需特装的展位按特装管理办法进行布展，其他净地展位的参展商严格按规定的布展时间入场；展位内不得随意搭架支棚，不得高于距地面2米悬挂置放任何展板、标牌、展具、横幅、照片、喷绘等物品。需要使用桌椅、展具等设备可向展馆服务处租赁。

5、特装展位的设计与搭建施工要求（同样适用于标准展位）。
组委会设立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特装管理办公室委托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办理具体相关事宜及现场管理。

1）、凡需进行搭建特装展台的参展商，无论是自行搭建或委托装饰公司搭建，均须向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及签订施工安全责任书，办理有关许可手续及缴纳有关费用,严格遵守《特装服务管理规定》（相关申请表格文件可在www.camf.com.cn 直接下载，也可电话联系索取010-88386518-603）。并于2009年9月20日以前将展台设计效果图及详细技术资料尺寸、材料说明(搭建材料应为非易燃烧物)，采用特快专递提交给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审批并报特装管理办公司备案。

联系人：王青山、袁之瑾、梁江

联系电话：010-88386518-603、68511359   传真：010－8838128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6号首体训练馆306室  邮编：100044
电子邮箱：dfsy@163.com    

获得批准的参展商由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发给《布展证》及《特装施工许可证》，按照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的通知进场施工。如果展台设计有安全隐患及妨碍了其它参展商的展台效果，组委会有权要求该展台进行整改。

进场施工单位须缴纳特装施工管理费15元/平方米，特装清洁押金（展位面积100平米以下押金2000元，100平米及以上押金5000元，展览结束经验收合格后返还押金），详见《特装服务管理规定》。
2）、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在现场对所有搭建展台进行安全检查。

特别提示：凡是没有申请展台搭建及图纸未获审批合格的参展商，在展位范围内搭建的展台展架，高度在2.5米以上的展台，无论自行搭建或委托装饰公司搭建，均视为特装展位的搭建施工，除了接受检查补交费用外，还须按检查中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或拆除。

3）、为保证展台搭建施工的安全和质量，组委会推荐下列公司为本届“全国农机会”的展台搭建施工服务单位。参展商需要进行展台搭建的可直接与其联系。

◆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青山、袁之瑾
电话：010-88386518-603  手机：13901003046 、13683662368  传真：010-88381285

◆北京亚海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春良、赵琦
电话：010-64465466  手机：13701160863、13611009344  传真：010-64465471

◆南京顺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军、谢昌海 

电话：025-83242332  手机：13951635918、13003411168   传真：025-86432368-811
◆南京王朝国际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永豪

电话：025-84526522  手机：13905182193  传真：025-84293920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初政 

电话：0551-3850222  手机：13721088188   传真：0551-3850444
提示：凡选择上述公司进行展位特装搭建的参展企业可享受特装施工管理费
50%的优惠。

4）、展台高度及安全施工  

◆室内的所有展台设计须在限制高度6米以内；展位面向主通道的一侧必须开放。不得影响其他展位。 

◆室外所有展台设计需在限制高度6米以内，室外所有展台设计凡是接触地面的立柱均应设计地锚、配重、加固生根点。

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将在现场进行检查，对未进行加固处理的，由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现场进行加固处理，并收取人工、用电、膨胀螺栓等材料的成本费以及地面损坏补偿费150元/个。

◆原则上不允许搭建二层展台。如有特殊需要的参展企业，必须由省（直辖市)级设计资质的设计部门设计并施工(递交方案时同时递交相关资质)。未经批准的二层展台一律不准施工。

◆展台设计的范围限制在划定的展位地面边界至所在区域限高之间的立体空间内，所有展台结构及附属部分一律不得超出此范围。

◆展场内的任何柱子、地面、顶棚或任何结构都不允许钉、贴、打洞或安装任何固定物及悬挂；地面严禁使用各种涂料或胶水和钻孔。

不可损坏瓷砖及不能将地面黏上油污、化学药品或有机胶等。

严禁在展场内进行喷漆作业。所有展台结构单元的加工制作、高温焊接、高温切割、电锯、烘干、喷漆等不得在展场内进行。由参展商及其代理商、搭建公司之间相关雇员造成的展览场地设施的破损所发生的费用由参展商负责。

◆严禁保存、使用或展示易燃、易爆、放射性及有毒物品。

6、用电、消防、危险品的安全管理及保安工作
◆为保证安全，展览场地所有连接主电力系统的工作都必须由展场工作人员负责。严禁使用例如碘灯、高压灯、加热器、电熨斗等电器，严禁超负荷用电。布展期间，布置临时线缆必须遵循展馆有关的规定。

    参展商展位如需申请电源，须提前向大会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申请。
   “全国农机会”组委会保留切断任何危险装置电源的权利。

◆所有参展商及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以及参观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以及组委会、展馆的消防安全规定，违反规定造成任何后果由参展商或责任人负全责。

展览大厅内一律禁止吸烟。违章者经发现每次罚款20元。

严禁使用：

暖气、烧烤炉、生热和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它生烟材料。

    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

    有毒或危险材料，包括：易燃易爆液体、压缩气体（小型射钉枪除外）或危险化学品。

    特殊展品(如油品、添加剂等)，只允许展示产品外包装。

公安及消防等部门将于10月22日下午进行联合安全检查，对于安检期间发现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展台结构、展品、设施、危险品、不明物品等，将由有关部门强制清除，组委会恕不负责。

◆参展商进出展场时，必须佩戴参展商证。每人一证，接受保安人员验证方可进入。

    在展览正式开放时间以外不要在您的展台或展区内安排会议或会谈。记者与参展商的客人只能在正式展览时间内进入展区。

对于违反组委会及展馆的管理规定的行为或可能威胁到公众安全及展会形象的行为，组委会有权予以制止直至清理出展场。

展览期间遇紧急情况须服从工作人员指挥。

7、展台清洁、展场内广播、乐队演奏、文艺表演管理

    ◆“全国农机会”在展览开幕之前及随后每天将对展场(不包括展品)提供一般的清扫工作。标准展位内及特装展位内的清扫工作将由参展商负责。参展商应该主动维护其展位的清洁卫生。

◆展场内广播设备由“全国农机会”组委会统一管理，用于播放“全国农机会”通告、展览安排、紧急事件通知等。参展商有需要广播、乐队演奏、文艺表演者，须经“全国农机会”组委会同意。

8、有关音量控制、撤展规定、不可抗力、参展投诉

◆参展商在展位内自行设置的扩音广播设备的音量应控制在周边展位参展商允许的范围内。组委会在接到投诉后，有权要求参展商减小音量或关闭扩音广播设备，音量标准由组委会工作人员在现场主观判定。

◆参展商必须遵照“全国农机会”日程安排或现场通知进行撤展。组委会有权处理遗留在展览现场的任何物品或展品，参展商有特别要求的除外。

◆由于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展会时间的改变，组委会不承担参展商直接的或间接遭受的损失。如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他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不可抗力以及劳工争端引起的法律判决。发生以上情况，组委会概不退还参展商已付的全部或部分款项。

◆参展商有权对大会的服务质量及工作人员工作态度提出投诉。
投诉电话：13911568282
三、展场服务项目

1、物品租赁及价格

	项  目
	规   格
	单价（元）
	押金（元）
	备注

	咨询桌
	974×474m×760mm
	100
	200
	

	洽谈桌
	650×650m×680mm
	100
	200
	

	玻璃桌
	一张玻璃圆桌，四把椅子
	500
	1000 
	

	折叠桌
	1200×600×800mm
	50
	100
	

	
	1200×600×800mm
	70
	150
	含白色桌布一块

	靠背椅
	
	50
	100
	

	电脑椅
	
	100
	200
	

	吧椅
	
	100
	200
	

	转椅
	
	100
	200
	

	超市货架
	双面
	80
	200
	

	
	单面
	60
	
	

	层板
	500×1000 mm
	80
	200
	

	网络服务
	一天
	100
	50（网线押金）
	网卡自备，每个信息点只对应一个IP地址，不允许私接HUB、交换机。如发现，将停止其享用宽带服务，已交费用不予退还。

	
	二天——三天
	200
	
	

	
	四天——五天
	300
	
	

	长杆射灯
	220v 60w
	50
	100
	

	自备灯具
	自行安装
	40
	
	

	自备灯具
	中心安装100w以内
	50
	
	1、自备灯具只限标准展位内使用，不提供接装材料。2、以上只含安装费，电费、押金另付。3、钨灯禁止使用。

	
	中心安装100w-200w
	55
	
	

	
	中心安装200w-300w
	65
	
	

	
	中心安装300w-500w
	80
	
	

	日光灯
	220v 40w
	40
	100
	

	手动液压叉车
	2.5吨
	100/每小时
	1000
	

	小拖车
	
	20/小时
	100
	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

	地毯
	㎡
	20
	/
	红、绿、蓝、灰


2、商务服务

	项  目
	规   格
	单 价（元）
	备注

	复印
	B5、A4
	1.00/2.00/页
	双面

	
	A3
	2.00/4.00/页
	双面

	
	证件复印
	按纸张大小收费
	

	​打印
	B5、A4
	10.00/15.00/页
	中文（墨打/彩打）

	
	
	15.00/20.00/页
	英文（墨打/彩打）

	
	
	15.00/20.00/页
	表格（墨打/彩打）

	
	A3
	20.00/25.00/页
	中文（墨打/彩打）

	
	
	25.00/30.00/页
	英文（墨打/彩打）

	
	
	25.00/30.00/页
	表格（墨打/彩打）

	传真
	接收
	3.00/页

	
	发送
	5.00/页
	本地

	
	
	8.00/页
	国内

	
	
	15.00/页
	国际

	网络服务
	20.00/小时
	不足半小时以半小时计，超过半小时不足一小时以一小时计.


3、用电收费价目表（元/展期）
展期用电
	项 目
	电源规格
	单价（元/个）
	数量（个）
	小计（元）

	单相电源
	220V/10A
	110
	
	

	动力用电
	380V/15A
	280
	
	

	
	380V/20A
	370
	
	

	
	380V/25A
	460
	
	

	包含接驳费、施工费、电费。

电源所需线缆5米之内免费按实选定，超出部分以每米20元收取。


临时用电
	项目
	规格
	单价（元/个）
	数量（个）
	小计（元）

	220V
	10A以下
	200
	
	

	380V
	10A以下
	 320
	
	


4、加班申请

	施工加班费  

	项 目
	  类 别 
	单价（元/小时）
	时间
	小计（元）

	加班费
	  室内
	1500
	
	

	
	  室外 
	1000
	
	


备注：1）现场租赁地点设在会展中心A区A1馆6号门、A2馆中央处、B区B1馆1号门、10号门、B2馆3号门为客户服务中心。参展商租赁的展具如有特殊要求，可提前与展馆联系。电话：0551-3850310
2）加班手续办理：当日16：00前向大会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申请并办理，过时将不予受理加班业务。
3）需要用电的参展单位提前与大会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申请办理。

联系人：袁之瑾     手机：13683662368

电  话：010-88386518-603
四、展场及周边服务设施简介

自动提款机：会展中心A区西北角附近有建设银行自动提款机。

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繁华大道1号距展馆2分钟车程； 电话：0551-3813315。

邮      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邮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南路401号距离展馆2分钟车程；电话：0551-3526800。

公共交通：20路、30路、126路、148路、150路、226路、901路、快速公交1路、快速公交2路。

餐      厅：1、展场负一层有美食城（肥羊府等快餐）。

2、明珠大酒店、中辰商务酒店、世家商务宾馆。

附近购物：易初莲花超市，距离展馆2分钟步行。

治安办公室：A区6号门，联系电话：0551-3850107、0551-3850110。

医      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678号，距离展馆5分钟车程。联系电话：0551－3869420。

五、展场技术数据（展场限高、承重）

1、展厅特装限高6米。

2、室内展厅，叉车与货物总压力必须小于5吨/平方米。

3、室外广场AB类展区，叉车与货物总压力须小于20吨/平方米；室外广场F类展区，通道区域叉车与货物的总压力须小于20吨/平方米；其它位置叉车与货物的总压力须小于3吨/平方米。

六、展品运输装卸物流服务

1．现场运输服务项目及价格

	项目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人工搬运车
	50—100KG
	一次（件）
	20

	叉车
	3吨
	一次（件）
	35

	
	5吨
	一次（件）
	55

	吊车
	8吨
	一次（件）
	35

	
	16吨
	一次（件）
	80

	卸货平台
	
	一次（件）
	30

	展品仓储费
	
	立方米/天
	10


注：1）、大型设备需特种车辆装卸、转运就位的费用面议（需提前预约）；

2）、本次吊装、搬运服务全部由“全国农机会”指定合肥华洋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独家承担；

3）、所有吊装、搬运服务费用由合肥华洋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收取，发生其他费用的后果由参展商自负，交付费用同时开具正式发票。

       业务管理：李远平，电话：13805514808

                 文  军，电话：13329018278
       监督举报：刘家君、电话：13021184679；饶继铭、电话：13901217419

2．展品接收    

（1）展品接收

    收 货 人：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展览工程综合部马飞

    联系电话：0551-3850305，0551-3850333

    传    真：0551-3850444

    手    机：13645518018

联系地址：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邮政编码：230601

（2）发货后，请将提货凭证用传真发至0551-3850444，以便提货。
注意事项：

◆参展商请在展品包装箱醒目处注明“2009年全国农机产品订货交易会”和“展品共计  件”等。

◆展品发运后，务必与展会开始布展10天以前将《领货凭证》用特快专递、挂号信及传真方式寄给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展览工程综合部马飞。如未收到参展单位的领货凭证或传真，将不接收任何货运公司的物品，一切责任由参展单位自负。

3． 回运展品 

   “全国农机会”委托嘉里大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分公司现场服务，根据参展商确认的回运方式，按铁路、公路、民航、海运行业标准运价收取费用。

办公地点：会展中心A区6号门、B1馆1号门
联系人：朱甲鸣

手  机：13965093344

电  话：0551-5319090-814

传  真：0551-5316060
七、展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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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会展中心地理位置图
[image: image4.png]



1、安徽国际会展中心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东距合肥骆岗机场5公里，西距铁路西站3公里，紧邻206国道、312国道、沪蓉高速公路，交通便捷。

2、从南京、徐州方向入合宁高速在合肥十八岗收费站下，验票后过桥左转1500米即到。

3、从河南经六安上合宁高速，至合肥十八岗收费站下，验票后过桥左转1500米即到。

4、从深圳、江西、湖北经206国道至金寨路与繁华大道交叉口天桥处即到。

5、市内沿金寨路至繁华大道交叉口天桥处即到。

6、从火车站乘226路公交车到会展中心下。

7、出骆岗机场上合宁高速往铜陵方向至合肥十八岗收费站下，验票后过桥左转1500米即到。
《特 装 服 务 管 理 规 定》

施工管理

一、严格遵守大会组委会和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的各项规定，服从大会统一指挥。进场施工单位须交纳特装施工管理费15元/平方米；特装清洁押金（展位面积100平米以下押金2000元，100平米及以上押金5000元，展览结束经验收合格后返还押金），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特别提示：凡是没有申请展台特装搭建及未获批准的参展商，在展位范围内搭建的展台展架，高度在2.5米以上的展台展架，无论自行搭建或委托装饰公司搭建，均视为特装展位的搭建施工，除了接受检查及补交费用外，还须按检查中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或拆除。）
二、施工单位搭建展台面积不得超出承租面积，投影边线不得超出承租边界线，不得占用通道。施工单位搭建的展台面积应和申报面积相符。

三、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

四、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应采用钢化玻璃，确保安装牢固、可靠，并加明确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五、展台搭建不得超过规定高度：室内、室外展台最高点不得超过6米。

六、室内展台的设计要开放，靠通道展台边缘背景墙或背景画面高度不能超过4米，宽度不能超过展位边长的三分之二。要便于观众参观，同时不许遮挡他人展台。

七、室外展台每根与地面接触的立柱都要加固底盘打生根点、地锚、配重，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确保展台的牢固性；展台上如挂有喷绘布、喷绘板的，应留有通风口，同时要求单块喷绘布、喷绘板的尺寸高度不得超过3米,宽度不得超过6米；如果发生风力超过4级以上时，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有权强行拆卸，以确保安全。

八、有音响的展台，必须服从大会组委会的现场管理，控制好音响的音量，不得干扰他人。

九、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后骨架暴露部分各自务必进行妥善装饰处理。

十、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十一、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展馆内地面、墙面等建筑不得打孔、刷胶、涂色、张贴宣传品，不准损坏展馆一切设施。

十二、搭建展台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

十三、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禁止明火作业，不得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

十四、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应系好安全带。为保护人身安全，周围要设置安全区，并有专人看护。

十五、整个展览会期间，施工单位须留电工、木工等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十六、展台搭建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单位在接到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发给的安全隐患通知书后，必须按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反馈。

十七、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施工，并负责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必须设现场负责人，在办理施工手续时一并登记备案。

十八、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由保洁人员清理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保持展场内通道畅通。不得在场内堆放包装箱等杂物。布展完毕后，应自行清走多余材料及施工工具。

十九、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要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二十、展场内不得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如有特殊要求请到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办理手续，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二十一、施工单位在撤展时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场，严禁将废弃物堆放在展会现场。

二十二、特装展台的搭建公司必须购买展台在整个展会期间的公共安全保险。

二十三、室外展台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风、雨等自然现象对展台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室外展台搭建应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即：不能出现可变形体系，在荷载作用下（主要是风荷载）不能产生过大的变形。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

二十四、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严禁超出展位边界。

二十五、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空中飞翔物宣传形式。

用 电 管 理

一、为确保展会安全用电，展会供电电源统一由安徽国际会展中心提供，但用电单位需自己准备双层绝缘护套铜线，室外展台根据所处展区的具体位置自备一定量的电线。

二、电气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劳动部门核发的专业操作证书。

三、照明灯具、霓虹灯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

四、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电压不同的线路要分开敷设。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应分开使用；每路电源应分别加装保护装置，不得超负荷用电；室外走线必须作过桥或架空处理。

五、展台电器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得裸露（可采用阻燃绝缘明装盒封闭或采用脱离后无触点裸露的插拔组件连接）。

六、金属结构的展架及用电设备均应进行可靠的接地保护。

七、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用电器具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八、电动沙盘、模型、灯箱应采用难燃或阻燃材料制作。日光灯镇流器、低压变压器等发热元件要与木结构保持安全距离或设非燃隔离层，电线要分束穿套绝缘管。布景箱、灯箱须设有散热检查孔。

九、展台内霓虹灯的安装高度应在2.5米以上，5米以下，并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十、展区内安装高温灯具、强光灯具应加装有效保护措施，安装高度不低于2.5米。高温灯具要加装保护罩，引出线必须采用耐高温套管。

十一、施工单位、参展单位不准在照明或动力线路上私自接用电气设备，如有违反，发生一切后果自负并要接受严肃处理。

十二、施工期间各种线路应固定，在穿越门口、通道等地点时，应使用盖板加以保护。

施 工 人 员 管 理

一、各施工单位施工人员须统一着装，并佩戴由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大会主场服务单位）核发的有效施工证件出入展场，自觉接受有关人员的验证工作。施工证不得涂改、复制、转借。

二、施工人员须遵守大会组委会和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的各项规定，并服从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的管理。施工人员施工时应在申报批准的时间期限和工作区域内工作，未经批准不得在非工作区域和非工作时间内工作。

三、施工人员应自觉爱护安徽国际会展中心馆内外的公共设施，不得在展场堆放杂物。

四、施工人员不得在展场内进行野蛮施工，以免发生危险。

五、施工人员禁止在馆内吸烟。

六、施工单位应对其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育和法制教育，如在进展场施工、撤展以及运输过程中有违反本规定造成场馆内、外设施及建筑物损坏或发生火灾、人员伤亡等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施工单位应负全责，并承担由此给大会和展览中心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注：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对以上各项内容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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